火力发电厂取水定额标准  

    从1月1日起，由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佈的火力发电、钢铁、石油、印染、造纸、啤酒、酒精等7个用水量较大的工业行业的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这次出台的取水定额标准对上述7个行业的取水定额指标以及相关的定额使用说明进行了规定和指导，为国家进行取水定额管理奠定了技术基础，将对这些行业用水效率和节水管理水平的提高，乃至我国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工业以及节水型社会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国家出台的取水定额标准对火电企业有哪些影响?带来了怎样的压力?要达到取水定额标准的要求，火电企业应采取哪些措施?带著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定额使用说明

1.取水定额包括火电企业生产时使用的“单位发电量取水量定额”和设计火电企业时使用的“装机取水量定额”；

2.循环冷却系统指带冷却塔的循环水系统；

3.直流冷却系统指从江、河、湖、海等水体取水，使用后向同一水体排水的冷却水系统；

4.在申请取水许可证和确定电厂取水能力时，允许留有10%的裕度；

5.空冷电厂定额可稍高于直流冷却供水系统电厂定额指标；

6.热电联产电厂取水量应按定额增加对外供汽、供热不能回收而增加的取水量(含自用水量);

7.当利用以城市污水为水源由城镇供水工程供给的工业用再生水时，取水量应按定额增加10%；

8.配备湿法脱硫系统的电厂，其取水量应按定额增加脱硫系统所需的水量；

9.对于1990年及以前投产的机组，可按定额增加10%。

    要正确理解标准本部分必须正确理解和掌握3个定义：单位发电量取水量、单位装机取水量及重复利用率；2个指标：单位发电量取水定额指标、装机取水量定额指标；1个说明：定额使用说明。

(1)单位发电量取水量是衡量火力发电厂生产过程中取水量多少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评价火力发电企业合理用水和节约用水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要与发电厂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有关。

(2)单位装机取水量是体现火力发电厂最大取水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作为火力发电厂设计阶段申请取水量的依据。

(3)重复利用率是反映火力发电厂生产运行过程中用水合理性的一个辅助指标。

    考虑到取水量的大小是考核节水效果的根本，同时考虑到取水量与重复利用率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标准本部分只给出取水量的定额指标，未对重复利用率给出具体的定额指标。
